兴 安 县
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兴安委办〔2023〕9号

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全县“渡运安全月”活动方案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各有关单位：

现将《2023年全县“渡运安全月”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3月6日
2023年全县“渡运安全月”活动方案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广西水上交通安全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23〕3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2023年全区“渡运安全月”活动方案的通知》（桂安委办〔2023〕18号）相关要求，进一步落实渡口渡运安全各方责任，加强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兴安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决定在2023年3月份开展全县“渡运安全月”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落实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夯实渡口渡运安全基础，强化职能部门协同联动，有效防范化解渡口渡运重大风险，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保障群众水上出行安全，为乡村振兴创造安全稳定良好环境。
二、活动时间

2023年3月1日至3月31日。
三、活动主题

开展安全文明渡运行动，打造人民放心出行环境。
四、活动内容

一、开展涉渡安全领域“打非治违”。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旅游行业管理部门要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按照职责分工，强化联动执法，坚决查处、打击涉渡安全领域非法、违法行为。
一是坚决取缔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渡口。县交通运输局协助海事管理部门负责督促当地乡镇政府全面核查、评估渡口实际运行情况，开展非法渡口清乱、废弃渡口清零行动。对发现未经批准擅自设置的渡口，要依法查处并责令渡口运营人立即停止运营，经过审批、具备法定条件后方可运营。拒不停止运营的，由各乡镇报请县人民政府组织交通、水利、应急、公安等部门联动执法，予以强制取缔。
二是持续推进“三无”船舶整治。各相关部门持续开展“三无”船舶联合认定工作，督促乡镇政府开展农（自）用船、“三无”船舶登记造册、喷号挂牌、纳入规范的管理；联合打击涉嫌使用非营运性游艇、农（自）用船、“三无”船舶非法从事渡运、水上观光、休闲渔业体验活动等行为。对涉嫌无证驾驶的人员应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开展文明渡运承诺宣传。

（一）各相关职能部门要深入村寨、学校或其他公众场所，采取悬挂横幅、印发宣传册或现场咨询、网络宣传等方式，广泛开展渡运安全知识宣传教育，开展典型事故警示教育。
（二）农业农村管理部门、旅游管理部门、各乡镇分别组织渔船船员开展水上交通安全知识和“内河避碰规则”强制培训，引导船舶驾驶员做到“文明驾驶”，承诺不酒后开船、疲劳开船，严格遵守《内河避碰规则》，做到《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的“六不开航”。
（三）开展涉渡水上应急演练。海事管理机构、应急管理部门要指导渡口所在地乡镇政府、渡口运营人完善优化渡运安全应急预案，适时组织开展包括危险水文气象信息接收和传递、渡口渡船禁航制度的实施以及船舶遇到台风、火灾、失控或人员等情况应急处置在内的水上应急演练或无剧本演习，年内至少开展一次包括汽车坠江应急救援内容的联合演练或桌面推演。
五、活动要求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组织领导。2022年以来，全区发生了4起公路渡口车辆坠江事件，先后共造成9人死亡和较大的财产损失，商渔船碰撞事故也时有发生。我县要认真汲取事故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以如履薄冰、时时放不下的态度，加强渡运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交通运输、海事、农业农村、旅游、应急管理、公安等部门要认真履职，强化沟通配合，形成常态化、网格化联动执法机制，全面提升渡口渡运安全管理水平。
（二）丰富活动方式，注重实效长效。县交通运输局、海事管理机构要提请县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督查督导，督促各部门各单位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好各项活动。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响应，丰富线上、线下活动方式，达到以短期促长期的效果。
（三）加强信息报送，提炼经验固化成效。“渡运安全月”活动成效将继续列入本年度县级党委政府和县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范围，请相关部门于4月15日前将渡运月活动总结和相关信息报送至县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吕定强，联系电话：18376318677，邮箱：xajtj@gui

lin.gov.cn）。



